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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志存史，可以资政，可以育人。

1981年，编修《仁寿县志》和部门专业志时，尚未成立国土局。1997

年2月，国土局组织编修仁寿县国土志，经编修、修改、送审、评审、修

正，现已成志，付诸印刷。历时两年半。

《仁寿县国土志》是自仁寿县建置以来的第一部关于土地的专业

志，它系统地记述了仁寿的自然地理概貌、国土资源及其开发利用、整

治保护、土地制度、田赋地税、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，为国土的

可持续利用、对加强国土管理具有一定的资鉴和运用价值。国土部门

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。

土地是万物之母，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。仁寿是拥有

15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，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。唤起县人与国土

共存亡的忧患意识，上下同心，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规，珍惜每一寸土

地，依法加强国土管理，切实保护耕地，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寸可耕之

地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。

李学文

一九九九年七月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以史料为依据，

存真存实，不溢美，不饰过和详今略古原则，实事求是地记述仁寿土地

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时限，上起1840年，下迄1997年。某些史事上溯到1840

年以前。

三、本志用语体文，记述体。但在记述某些史事时，原文引用史料，

夹有文言。引用原文凡无标点符号的，均按文意断句标注。

四、本志主体部分，视事类繁简，按章、节、目、子目层次设置。

五、本志记述历史朝代、政区、机构名称、官职、地名等，依当时通用

称谓。解放后备级党政机构一般用简称，如省委、市委、县委、省政府、

市政府、县政府、乡政府。“解放”一词，系特指1949年12月16日仁寿

解放。

六、本志纪年，民国及民前用通用纪年，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。清

朝及清前用汉字纪年，民国用阿拉伯字纪年，解放后用公元纪年、

七、度量衡及货币单位，用当时计量单位。

八、注释采用文内加注，字数多的移在节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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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仁寿建置，始于南朝梁普通年间，割武阳县东境地置怀仁县。魏废

帝二年，改为普宁县。隋开皇十八年，改为仁寿县。以仁寿县名载于史

籍，距今一千四百年。其间，行政隶属屡有变更，县域辖界每有调整，然

县立无异。

唐初分县北地置唐福县，时县域最小。元至元二十年，废井研、贵

平、藉县，合入仨寿，时县域最大。明洪武十四年，复分置井研县，县域

自此基本固定。清康熙中叶，调整州县，民国时期，隶属变更频繁，但政

区均无变动。民国时改划插花飞地，县域有进出小调整。鳃放后，县域

小调整六次，大调整两次。1958年，仁寿由内江专区划归乐山专区，汪

洋、回龙两区所辖9个公社及碗厂、回龙两个公社大部份大队划归威

远。1976年，籍田区11个公社划归双流。1982年，原划给简阳县的6

个生产队划回仁寿后，县域固定至今。辖13个区、1个区级镇、110个

乡(镇)、1108个村，总人口150万。

县境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，成都平原西南缘，幅员2608．31平方公

里。地貌以丘陵为主，境内地势西北高东部低，海拨35卜988米。龙
泉山脉自境东北角走向西南斜贯县境，将县境分成东西两大部和台地、

低山、丘陵三大地貌类区。龙泉山脉为境内岷、沱二江分水脊。西北低

丘黄泥台地，以白垩系地层为主；龙泉低山和东南丘陵以侏罗系地层为

主；南部深丘边缘地带为三叠系地层。低山、丘陵区，土壤以紫色土为

主，紫色土为仁寿主要土类。

自然环境生态条件较差。无巨浸洪泽，无过境大河，贫瘠土地居

多。森林资源匮乏，覆盖度低。水土流失严重，流失面积1806．36平方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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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里，占县土面积的69．3l％o近十年林业恢复性发展较快，森林覆盖

率由80年代的4．3％上升到1996年的18．1％。

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四季分明，无霜期长，水、气、光、热基本同步，

于作物生育有利。但降水季节分配不均，干湿各半年，灾害性天气较

多，干旱严重，有十年九旱之谓。生态环境质量较差，抗御自然灾害能

力脆弱。

地面生物资源种类多。农业历史悠久，生产水平较高。以农业为

主，主产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。系全国商品粮、优质棉、瘦肉型猪生产

基地县、省优质水果基地县。土地开发早，农地利用率高，利用比较合

理，农田水利灌溉保证程度高，黑龙滩水库灌田100万亩。中低产田土

1397340亩，占耕地的75．94％。中低产田土改造取得明显成效。

靠公路运输。文教、卫生、交通、邮电通讯、工商、城镇基础设施等

各项事业发展较快，农村居住条件改善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综合县力

增强。农村劳动力资源富余，开发潜力大。

土地总面积3912667．52亩①。耕地1551318．96亩，占县土总面积

的39．65％；园地224225亩，占县土总面积的5．73％；林地719203．3

亩，占县土总面积的18．38％；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434693．36亩，占

县土总面积的11．11％；交通用地49113亩，占县土总面积的1．25％；水

域303734亩，占县土总面积的7．76％；未利用土地630379．9亩，占县

土总面积的16．12％o

人多地少，人地矛盾突出。人均土地资源2．603亩，人均耕地不足

l亩(统计数)，都低于全国、全省人均占有土地量的水平。1950至1996

年，人口净增加584379人，增加63．59％；耕地净减少393878亩，减少

22．59％。人均减少土地1．6547亩，减少38．88％；人均减少耕地1亩，

减少53．63％。后备土地资源贫乏，且多不宜垦作农耕。人口增加，建

设用地增加，耕地还会减少，人地矛盾将会变得更加突出。控制人口，
· ，' ‘



控制建设占地，势成燃眉，不容疑缓。

民国时期，土地私有制成畸形发展，土地掠夺兼并剧烈，仁寿34．3％

的农村土地为不到县人口、户数5％的地主阶级所垄断，农民只占有少

量土地，部份农民失去土地。1951年土地改革，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，

仁寿77万农民分得土地，实现耕者有其田，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集于农

民。农业合作化，完成农村土地由以私有制成份为主向集体所有制为

主的过渡。1961年，贯彻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案例(草案)》，属农民所

有的自留地、自留山、宅基地收归集体，农民只有经营使用权，实现了全

县农村土地公有化。

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，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使用，

农民种植什么，不能种植什么，种多少，如何种，受计划经济制控o 1979

年，仁寿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起步o 1982年，全县普遍推行以家庭

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o 1985年，农村出现土地使用

权转包，开始有偿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。农业生产责任制，形式是联产

承包，核心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，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

让价款，实质是地租o 1991年起，使用城镇国有土地，除法律另有规定

者外，一律实行有偿、有限期、有流动使用。无偿、无限期、无流动使用

城镇土地，土地资产长期流失的状况开始改变。

光绪四年前，权集县令。土地管理经历了代管、兼管的长期过程。

民国以前，主要是以税征代管。篇放后，在1987年前，无专门土地管理

机构，由民政等部门兼管。1987年1月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，县设国土局，统一管理城乡土地。土地管理纳入依法、全面、科

学、统一管理轨道o

1957年前，土地征(拨)管理比较正规。1958年，下放土地审批权，

放宽土地审批权限，造成土地管理失控，浪费土地严重。文化大革命期

间，土地管理削弱。七十年代末，八十年代初，农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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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乱占土地、侵占耕地建房、社队企业乱占滥用耕地办企业的问题普

遍严重，土地管理混乱。县委、县政府连续采取有力措施制止，乱占土

地、侵占耕地建房、办企业的势头得到遏制。1988年起，对城镇国有土

地使用权进行确权、登记、发证。1992年，由于个别区、乡对发展县域

经济、小集镇建设操之过急，致使土地管理再度混乱。1993年，县委、

县政府强化管理手段，城乡土地管理混乱的状况得到扭转。

土地开发，历史悠久，从无间断，有得有失。1987年，县委、县政府

作出大力开发非耕地的决定，实施lO万亩速生丰产林、10万亩防护

林、10万亩经果林基地建设。1989年，县委、县政府作出“全党动员，全

民动手，大办林业，三年消灭荒山，五年绿化仁寿"的战略决定，土地综

合开发利用，整治保护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明显的成效。

农业大县，人多地少，是仁寿的基本县情。仁寿农业地位的基础，

一是人，二是土地。人力资源丰富，可以再生产。土地资源一不能再

生，二不可替代，占了一分就少了一分。回顾既往，总结得失，要管好用

好土地，任重道远。唤起县人与土地共存亡的忧患意识，上下同心，管

好用好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好耕地，就保住了农业的基础地位，就能比

较好地解决150万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，仁寿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就有

了可靠的基础。依法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，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寸可

耕田土，是时代赋与县人的历史使命，更是赋与各级领导干部和土地管

理部门的历史使命。

注①：土地总面积包括飞出外县土地。不包括外县飞人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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